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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8〕532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南海区住建系统临时建（构）筑物排查
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和《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的通知》（粤安办明电﹝2018﹞14号）、《佛山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转发广东省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全面开展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的通知》（佛安办明电〔2018〕11号）、《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全面开展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工作的通知》（佛建管函〔2018〕559号）、《佛山市交通运输局转发关于全面开展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的通知》（佛交转〔2018〕297号）等文件精神，现将《南海区住建系统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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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8年7月17日

（联系人：钟暾，联系电话：86231980）
抄送：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佛山高新区国土规划和城市建设局。
南海区住建系统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

工作方案
为深刻吸取“6·6”深圳龙岗雨棚坍塌事故教训，切实加强我区住建系统安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对类似临建、搭建的物体进行全面排查整治，根据上级文件要求和省、市各级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我局决定从即日起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住建系统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行动。现制定行动方案如下：

一、整治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市领导同志的工作部署，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刻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坚决遏制安全生产事故特别是重特大事故的发生，对全区住建系统类似临建、搭建的物体进行全面排查整治，严防事故发生。

二、组织架构

为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如下：

组  长：麦满良  常务副局长

副组长：张志勇  副局长

黄玮瑜  副局长

肖筱刚  副局长

成  员：黄文彬  综合室主任

邝俭都  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科长

        王  超  城乡建设科科长

梁炳祥  物业管理科科长

陈杰文  市容环卫科科长

张志忠  市政路桥养护管理科科长

程根永  市政道路建设科负责人

黎俭浦  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站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科，负责协调临时建（构）筑物的排查整治工作。

三、整治范围和分工

（一）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全区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地红线范围内的临时建（构）筑物的排查整治（质安科牵头、区质监站配合）。
（二）绿化部门。全区用于市政绿化日常管养作业需要的临时建（构）筑物用房的排查整治（城建科负责）。
（三）环卫部门。全区用于日常环卫作业需要的临时建（构）筑物（如垃圾收集站点、环卫车辆停车场、环卫工具房等）的排查整治（环卫科负责）。
（四）物业小区。全区物业服务项目的临时建（构）筑物的排查整治（物业科负责）。
（五）城市道路（桥梁）养护。全区用于城市道路（桥梁）日常养护作业所需的临时建（构）筑物及占道施工围蔽的排查整治（路桥科负责）。
（六）自有物业。我局下属单位自有物业的临时建（构）筑物的排查整治（综合室负责，相关单位配合）。
四、整治内容

全面开展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对整治范围内影响公共安全、存在安全隐患的各类铁皮屋、活动板房、楼顶或平台等各类私搭乱建棚架进行清理整治。

五、工作安排

（一）工作部署阶段（7月10日前）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职责，细化措施，部署到位。

（二）排查整治阶段（7月20日前）

辖区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相关责任主体、环卫基础设施单位、城市道路（桥梁）养护单位、物业服务企业和局下属单位要全面开展临时建（构）筑物安全隐患自查自纠，并建立整改台账，留置备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应根据自身职责，有计划地对相关场所临时建（构）筑物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责任主体落实整改。

（三）总结分析阶段（7月31日前）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对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总结分析，研究提出建立健全安全监管长效机制的意见和建议，并于2018年7月24日前将各自排查整治工作情况（含图片）以书面形式报至我局。

六、整治要求

（一）我局将加强与城管部门的沟通配合，协助建立健全临时建（构）筑物联动联防机制。

（二）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充分认识临时建（构）筑物排查整治工作的重要性，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担当，确保整治工作落到实处。

（三）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结合当前的扫黑除恶专项行动，及时移交在整治过程中发现的涉黑涉恶线索；对黑、恶势力试图阻挠排查、清理、整顿、查处行动的，各单位要迅速上报扫黑除恶办，坚决给予打击。

（四）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市政管理部门、房管部门，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做好宣传警示工作，充分运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站、杂志以及微信等，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宣传，引导人民群众自觉遵守法律、自觉维护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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